
附件 2：

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指南

一、网络远程复试考生准备事项

（一）网络远程复试设备安装与调试

为确保复试过程中网络复试设备的平稳安全运行，学院会提前组织考生进行

测试，如考生未进行测试，导致复试时出现自身网络及设备问题，由考生承担由

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考生需要提前准备的设备和场所要求如下：

1.独立的复试房间。该房间用于考生本人复试，室内不能有其他人在场，现

场保持安静和光线明亮，不逆光。面试过程中，可视范围内不能有任何复试相关

资料、电子设备。

２.网络信号及设备良好，能满足复试要求。

３.提前下载可用于网络复试的平台软件，具体见学院要求。

４.双机位复试硬件设备。

需要两部带摄像头的设备以及可进行通话的麦克风、音响等设备，电脑手机

均可。下载腾讯会议使用两个手机号登录，第一部手机登录腾讯会议名称命名为

考生姓名+01+准考证号，第一机位从正面拍摄，面向考生，用于面试老师对考生

的远程视频考核。示意图如下：

第二部手机登录腾讯会议名称命名为考生姓名+02+准考证号，第二机位为面

试监考机位，放于考生侧后方 45 度，用于面试老师和视频监考老师在面试过程

中观测考生的后方及周边环境情况。放置面试主机位的书桌应面对墙面摆放。示



意图如下：

三、复试流程

(一)考试前

１.复试准备：考生准备复试设备和环境。

２.提交材料 ：

（1）本人准考证、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（所有考生）。

（2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（往届本科毕业生提供）。

（3）学生证原件（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）。

（4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。

（5）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一份并填写完整。

（6）考生可提供本科成绩单、论文成果、竞赛证书等资料。

所有考生接到复试通知后将以上材料的原件扫描后汇总成一个 PDF 文档以

“考生编号+姓名+报考专业名称”打包发送到邮箱 jxxyyjs@xust.edu.cn。学籍、

学历校验未通过或存疑的考生，须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。

3.模拟演练：熟悉平台使用功能和复试流程。

（二）考试中

１.登录复试平台，测试视频和应试环境是否符合要求。

２.进入等候区（网络远程复试备考）。

（1）学习《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》

（2）工作人员检查面试环境、核验考生身份。

3.进入主考区。

（1）身份识别：考生向面试老师展示身份证、准考证，复试秘书将画面拍



照或截屏保存。

（2）再次检查面试环境。

（3）考生复试流程

进行专业课测试（自选科目按照招生简章四选一，提前统计），英文测试、

并从专业问题、综合能力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等方面进行考核并打分。

（4）答题结束或复试时间结束，按照工作人员指令停止答题，离开面试区，

主动退出复试界面。

（三）考试后

（1）身份复检：通过复试截屏照片与现有数据库进行再次比对。

（2）成绩公布：复试成绩核对无误后，及时公布。

（3）若调剂志愿被录取，则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招网，点击“同意待录取”。

如未按时回复，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。

（4）资格复查：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。复查不合格

的，取消学籍。

四、复试违规处理

不遵守考场纪律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取消复试成绩或取消录取资格。

（一）携带规定以外的材料或者电子设备参加复试的。

（二）视频监控范围内有其他无关人员的。

（三）未按远程网络复试相关要求摆放视频机位，提醒后仍不改正的。

（四）考试过程中未经面试老师同意擅自离开座位或脱离视频监控范围的。

（五）伪造证件、证明、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、加分资格和考试成

绩的。

（六）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。

（七）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、考试成绩的行为。

（八）拒绝、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。

其他形式违纪、作弊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即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

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严肃处理，记入《考生

考试诚信档案》,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
